
关于召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的请示

院党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促进我院学生组织在团组织领导下，更好地实现团学组织格局中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主体地位，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拟决定于2018年12月20日召开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宜请示如下：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团结和带领全校学生践行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在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作贡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二、主要任务

1.听取院党委、校学生会对我院学生会工作的指示；

2.听取并审议我院学生会工作报告；

3.确定我院新一届学生会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奋斗目标；

4.选举产生我院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
5.通过我院学生会章程。
三、组织领导机构

1.筹备委员会

第一次学代会的筹委会由院学生会主要学生干部、部分班级主要班委组成，下设若干部门负责起草大会工作报告、制度汇编、组织代表讨论、指导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至大会主席团产生为止。

2.大会主席团

大会主席团由院学生会主要学生干部、部分班级主要班委组成，其人选在学代会代表范围内充分讨论酝酿后产生，需于学代会预备会议上经全体代表表决通过。大会主席团在学代会开会期间主持工作。

四、大会代表比例、条件以及产生办法

1.代表比例

拟定本次院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为 108 人，约占全院本科生人数的 10 %。

2.代表产生的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2）积极投身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在学习、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起模范带头作用；

（3）能自觉遵守校纪校规，没有受任何党团或行政的处分；

（4）学习勤奋，工作负责，有一定的议事能力，同广大学生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广大同学的拥护和信任，如实反映同学的意见；

（5）学籍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学生。

3.代表产生的办法

学代会代表经班级、院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代表覆盖各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其中非校、院级学生会组织骨干的学生代表一般不低于60%。各班级、主要学生社团在广泛深入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方式，分别按照代表分配名额推选出学代会代表。院学生会主要学生干部自然当选为院学代会代表，参加各班级代表推选，但不占各班级代表名额。

各班级推选出来的代表经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方可确定为正式代表。

五、第一届学生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组成及产生办法

1.我院第一届学生会委员会拟设委员24名。其中，设主席1人、副主席6人。不设常务委员会，不设候补委员。
2.委员产生办法：我院第一届学生会委员会委员由各班级按照120%的比例推荐委员候选人，学院学生会根据整体推荐情况初步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再次交由各班级充分酝酿讨论，之后由院学生会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报请院党委、校学生会同意后作为正式候选人提交大会进行选举。
3.主席、副主席产生办法：在当选的委员中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报请院党委、校学生会同意后作为正式候选人，提交第一届院学生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采取等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

妥否，请批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生会
2018年12月13日 

